
□法治报通讯员 张敏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像对待 “老人” 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 杨
浦百年工业是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的摇篮， 诸多的工业遗迹留下了很多优秀历史建筑， 这些建筑里浓缩了百年的城市工业记

忆和红色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史， 是城市文化的根脉。 然而， 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 一些建筑在旧区改造中被 “遗
忘”。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城市文脉传承的责任担当， 检察机关必须用智慧和行动拯救被 “遗忘” 的历史建筑。

经过一系列诉前调查后， 2019 年 2

月 18 日， 杨浦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监管

部门送达检察建议书， 建议对该优秀历史

建筑立即采取紧急保护措施， 防止毁损继

续扩大， 改善周边环境。 同时， 明确相关

行政监管部门应当承担的保护义务， 督促

相关单位启动该建筑修缮方案的编制及审

核批准程序并依法依规开展修缮工作， 并

对抢救修缮全程进行有效监管， 恢复优秀

历史建筑原貌。

诉前检察建议书发出后， 行政监管部

门高度重视， 指定专人对接， 他们向检察

机关表示： “建筑被征收后， 日常使用人

搬离， ‘保护期’ 与‘接管期’ 之间存在

空档， 维修、 保养主体不明、 缺位， 造成

房屋失于保护。”

根据行政监管部门提出的旧改过程中

的保护“空窗期” 问题， 公益诉讼办案组

通过论证很快提出建议： 建立旧改基地中

文物、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相关巡查、 报告

制度， 将旧改基地中优秀历史建筑的巡查

报告工作分解到物业管理部门、 产权单

位、 动迁机构、 街道等相关部门和企业，

确保相关建筑保护“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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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被“遗忘”的历史建筑
杨浦区检察院开启旧改历史建筑保护公益诉讼探索之旅

2018 年下半年，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在摸排公益诉讼线索过程中， 发现某报的

网络平台上， 有一篇辖区内福禄街上的一

幢市级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部分门窗缺失、

玻璃碎裂、 经年失修的相关报道。

为了解建筑现状， 承办检察官们第一

时间实地走访了该处建筑、 区不动产交易

中心和市属建筑保护部门等处， 开展线索

调查， 经查询核实： 该建筑位于杨浦区

8、 9 街坊实施房屋征收地块， 建于 1912

年， 2012 年被列入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2015 年被

列入“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

其中一个门洞是一处红色革命遗址， 1946

年在此创办的私立圣工小学 （后为平凉路

第一幼儿园）， 为我党培养积极分子、 发

展共产党员作出了不少贡献， 是杨浦红色

文化和历史建筑文化的一部分。

根据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规定， 相关行政监督

管理部门， 负责本辖区优秀历史建筑的日

常保护管理， 对危害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

秀历史建筑的行为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杨

浦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该建筑持续处于

受损状态， 且有进一步毁损的危险， 危及

社会公共利益， 亟待采取保护性措施加以

保护。 遂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以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立案。

城市更新莫忘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优

秀历史建筑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厚重与

沧桑,牵系着我们对历史的传承与对未来

的创新， 旧改中历史建筑的留存与再生更

重要。

本案中， 杨浦检察机关牢牢把握 “公

益”核心，结合上海城市品格、文化传承和

超大城市治理实际， 对杨浦旧改地块内历

史建筑保护开展检察公益诉讼， 努力协调

好旧改与不可移动文物、 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的关系，督促行政机关堵漏建制、依法履

职，互补职能和措施，共同探索开启区域内

旧改项目中的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之旅，而

且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留住了城市记忆，

力求为杨浦区同类旧改历史建筑风貌保护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板。

实地调查了解“老建筑”现状

诉前检察建议“拆解”实际难题

正义说法>>>

很快， 双方达成了保护建筑的共识。 行政

监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出具建筑检测报告后，

根据报告对建筑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 及时清

理了建筑周边的垃圾和杂草， 在该保护建筑外

围形成框架性保护围挡， 进行全封闭管理保

护， 并安排专人 24 小时看护建筑， 确保移交

前完好无损。

根据规定， 涉及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 改

造、 拆除， 必须经过专家论证会通过， 由市级

部门同意。 行政监管部门对检察建议的回函中

也提到， “建筑保护性修缮方案的编制正在启

动中”。 本着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

法状态的理念， 公益诉讼办案组主动与负责建

筑整改项目的部门对接， 利用常态化“回头

看” 到维修现场协同、 督促整改。

“历史风貌建筑是传承历史文化的‘活化

石’， 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让这幢

建筑更好地‘活在当下’， 随着时代的更新而

更新是我们接下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现在只是

将它短暂地‘包裹’ 起来， 我们的工作未完待

续……” 现在， 与行政监管部门“更新进度”

成了检察官的日常。

“是否还有建筑‘被遗忘’？” 妥善处置好

这一幢建筑后， 杨浦区检察院一直心系着该旧

改地块中的老建筑， 对该地块内多处历史保护

建筑进行了摸排调查， 先后发现福禄街另一处

以及景星路两处不可移动文物、 优秀历史建筑

面临同样的处境， 于是， 又马不停蹄地行动起

来。 “必须快， 我们的老建筑等不起， 我们提

出公益诉讼， 也希望唤起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

与， ‘唤醒’ 我们共同的城市文化记忆。” 检

察官说道。

“未完待续”的工作唤起共同参与

是他吗？ 就是他！

2019 年 5 月 9 日， 黄星钧 （化名） 因入

户盗窃三户人家， 涉案金额 2 万余元， 由公

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提请杨浦区检察院批准

逮捕。 有着六次盗窃前科的黄星钧“老油条”

了， 显然有了些反侦查意识， 到案后拒不供

认。

作案现场均提取到了嫌疑人留下的鞋印，

但与从黄星钧处扣押的鞋子并未鉴定出同一

性。 路边监控及小区监控都拍到了黄星钧在

案发时间段出现在作案地点附近， 但却无法

证明他进入过作案现场。 作案后尚无经济来

源的黄星钧将大量现金存入自己的银行卡，

但却无法证明这些钱款就是失窃的钱款。

在缺乏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目击证

人证言或是完整反映作案过程的监控录像等

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必须充分运用间接证据

来建立关联性。

再次复核证据， 检察官发现一名被害人

提及钱款系从 ATM 机内取出的连号新钞，

身边还留有一张其中连号的百元人民币， 便

立即翻看黄星钧被扣押的百元人民币的照片，

其中一张与被害人持有的人民币的“冠字码”

仅相差 23个序号。

终于找到突破口， 为了排除犯罪嫌疑人

可能出现的“巧合” 的辩解， 在批准逮捕黄

星钧的同时， 奚检察官列明了详细的继续侦

查取证提纲， 引导公安机关在侦查时着重询

问被害人被窃钱款的来源、 取款的记录， 并

调取被害人取款的“冠字号” 人民币明细，

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存款的“冠字号” 明细

予以比对。 最终又比对出九张号码一致的人

民币。

这一间接证据的“开口” 说话击破了黄

星钧的谎言， 自知无法推翻入户盗窃的事实，

他便开始对实际盗窃数额百般抵赖， 辩称自

己每家仅窃得少量现金， 而这与三名被害人

共报失 2万余元的情况相去甚远。

审查起诉阶段， 本案另一被害人吴先生

表示失窃的 1.7 万余元是准备用于缴纳旅游

费用， 有同住人及同行人可以证明。 通过调

阅银行明细发现， 在吴先生家失窃不久后，

黄星钧的账户中便有一笔相当金额的钱款存

入。 而吴先生是一名财务， 习惯将钱款以九

张平铺一张折叠的方式摆放。 检察官反复阅

看黄星钧作案后的存款视频， 发现其将一叠

现金放入存款机后钱款多次被退出， 原因在

于钱款并未平铺整齐， 而这些钱款的摆放与

被害人所述的被窃钱款摆放一致。 检察官立

即与公安机关沟通要求其对该监控录像做清

晰化处理， 并将补充侦查重点转向查证旅行

社了解吴先生费用、 证人证言等。 在这些客

观证据面前， 黄星钧无力抵赖， 承认自己三

次入户盗窃 2万余元的全部犯罪事实。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黄星钧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入户盗窃他人财物， 情节严重。 建议

对黄星钧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罚金 6000 元。

黄星钧自愿认罪认罚， 并签字具结。 法院采

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不是他？ 他不是！

犯罪真相水落石出， 正常情况下， 补充

侦查程序应该结束了， 但还有一谜团亟待解

开。 在此前审查黄星钧历次前科判决时， 检

察官助理汤旻发现他第一次未成年人前科判

决的名字为王一明 （化名）， 但他的户籍资料

中没有记录该曾用名， 且根据黄星钧户籍资

料中记录的出生年月日， 他第一次前科作案

时间并非未成年人。 讯问时， 黄星钧起初还

支支吾吾， 但当检察官说出王一明身份时，

他承认自己第一次前科是冒了表弟王一明的

姓名及身份。

前科情况直接影响本案量刑， 检察机关

迅速与公安机关面对面沟通， 列出详细的补

侦提纲， 内容包含出生证明、 疫苗本等客观

证据的调取到近亲属、 证人证言的印证。 为

提高补充侦查的效率， 检察人员还和侦查人

员一起出了趟差， 共赴广州、 佛山等地取证，

证实黄星钧真实的出生日期， 系冒名王一明

被错误认定为未成年人的事实。

经杨浦检察院提请抗诉， 原审法院纠正

了此前的错误判决。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推动者，

更是诉讼质效的监督者、 人民群众司法获得

感的保障者。 “没想到你们会来。” 因被冒

名， 档案上留下抹不去印记的表弟王一明对

检察官和警官们的“远道而来” 惊讶而怀疑。

做完笔录， 他激动地连声说“辛苦了”， 坚持

送大家下楼， 并用手机为大家照亮脚下的路。

“那束微光告诉我们———这一趟走得值得！”

奚荷萍说。

“那束微光告诉我们，这一趟走得值得！ ”
完善证据链条 锁定“零口供”惯犯 澄清无辜牵连者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张敏

“就是他！” “不是他！” 在办理一起 “零口供” 入户盗窃案时,杨浦区检察院检第
一检察部检察官奚荷萍和她的助理汤旻不仅让一个个间接证据 “开口” 说话， 直破犯罪

者的谎言， 也为被无辜牵连者带去了一束 “微光”。


